
鄂水利函〔2019〕425号

省水利厅关于公布省级水行政许可事项
和权限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水利（水电、水务）局，厅机关

各处室（单位），厅直水管单位：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深化“放管服”改革、政务服务平台统一

运行要求，省级水行政许可事项调整规范为 18项，现将调整规范

后的省级水行政许可事项和审批权限予以公布。《省水利厅关于

公布市（州）级和县（市、区）级水行政审批事项通用目录的通

知》（鄂水利函〔2015〕177号）、《省水利厅关于调整和取消

省级水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通知》（鄂水利函〔2016〕420号）

同时废止。

附件：省级水行政许可事项和审批权限

湖北省水利厅

2019年 12月 29日

湖 北 省 水 利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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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级水行政许可事项和审批权限
序
号

事项名称
审批
层级

省级审批权限

1 取水许可 省市县

流域管理机构审批权限以下的下列取水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并发放取水许可证：
1、工业和城镇生活取用地表水，长江干流日取用水量 5 万立方米以上，汉江、清江干流日取用水
量 3 万立方米以上，其他河流日取用水量 10 万立方米以上；农业灌溉设计取用地表水 10立方米
每秒以上的厅直管灌区及设计灌溉面积 50万亩以上的灌区农业取水；生态引水设计取用地表水流
量 10 立方米每秒以上的。
2、取用地下水，日取用水量 5000 立方米以上或者年设计取用水量 100 万立方米以上，其中取用
矿泉水、地热水日取用水量 3000 立方米以上或者年设计取用水量 50 万立方米以上的。
3、发电取用水，水电厂总装机 5 万千瓦以上，火力（含生物质能）发电总装机 30 万千瓦以上的。
4、跨市级行政区域取用水的。
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襄阳片区、宜昌片区的取水许可审批由各片区管委会负责。

2 水工程建设规
划同意书审核

省市县

在下列河湖实施的水工程:
1. 除流域管理机构审批外的淮河、长江和汉江的主要支流；
2. 除流域管理机构审批外的跨省重要河流；
3. 除流域管理机构审批外的重要湖泊；
4. 跨市（州）重要河流（湖泊）及市界河流；
5. 大中型和小（1）型水库（含电站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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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道（湖泊、水

库）管理范围内
建设项目工程

建设方案审批

省市县

除长江委负责审查以外的，省内长江、汉江干流和荆南四河及长江和汉江重要一级支流河口段，跨

市（州）河流、省际边界河流的涉河建设项目管理。
水库：省直管水库。

湖泊：在跨市湖泊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市级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在一个市级行政区域内的建设项
目，由所在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办理）。

在河道堤防管理范围内，原由省水利厅负责审批的河道堤防管理范围内的地质勘探和桩基工程审批
权限下放给各市河道主管机关（省汉江河道管理局所辖河道堤防管理范围内的除外）。

4
非防洪建设项
目洪水影响评

价报告审批

省市县
除长江委负责审批以外的，在省内长江、汉江及重要支流洪泛区或蓄滞洪区（民垸）内的非防洪建

设项目。

5

河道（湖泊、水
库）管理范围内

有关活动（不含
河道采砂）审批

省市县

除长江委负责审查以外的，省内长江、汉江干流和荆南四河及长江和汉江重要一级支流河口段，跨
市（州）河流、省际边界河流的涉河建设项目管理。

水库：省直管水库。
湖泊：跨市湖泊内，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市级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在一个市级行政区域内的建设

项目，由所在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办理）。
在河道堤防管理范围内，原由省水利厅负责审批的河道堤防管理范围内的地质勘探和桩基工程审批

权限下放给各市河道主管机关（省汉江河道管理局所辖河道堤防管理范围内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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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家基本水文

测站设立和调
整审批

省 国家重要水文测站和流域管理机构管理的一般水文测站之外的一般水文测站的设立和调整。

7

国家基本水文
测站上下游建

设影响水文监
测工程的审批

省 在省水利厅有管理权限的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

8 专用水文测站
的审批

省 长江水利委员会管辖权限以外，确需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

9
水利基建项目

初步设计文件
审批

省市县

1.新建（含扩建、改建）水库工程项目，总库容小于 2 亿立方米（含）且坝高小于 70 米（含）的
大型、以及中型和小（1）型水库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
2.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
3.泵站项目，装机流量 50m3/s 以上或者装机功率 1万 kW 以上项目的初步设计。
4.水闸项目，大型水闸和已纳入《全国大中型水闸除险加固工程总体方案》的大中型水闸项目的初
步设计。
5.湖泊综合治理项目，跨市（州）行政区域的湖泊综合治理和水生态修复项目的初步设计。
6.灌区项目，设计灌溉面积超过 100 万亩的大型灌区及省管大型灌区项目的初步设计。
7.除国家审批以外的，在省内长江、汉江及重要支流洪泛区或蓄滞洪区（民垸）建设的蓄洪工程和
安全建设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
8.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省直管市、林区以及跨市州、跨流域或单个项目规划投资
3000 万元以上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的初步设计。
9.三峡后续工作长江中下游影响处理河道整治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
10.水电站项目，单站总装机 1 万千瓦及以上的项目的初步设计。
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襄阳片区、宜昌片区的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由

各片区管委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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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
许可

省市县

1.省发改委立项或核准（备案）的生产建设项目。
2.中央立项，征占地面积 50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 50万立方米以上的生产建设项目或者限
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中，除国务院审批（核准、备案）项目、跨省（区、市）项目和水利项目外的
其他项目。

3.中央立项，征占地面积不足 50公顷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 50万立方米的生产建设项目。
注：省级立项但征占地面积在 0.5公顷以上 5公顷以下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1千立方米以上 5万
立方米以下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备案）权限下放给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
其中跨地区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11 河道采砂许可 省市县

本省境内长江河道采砂。
在长江省际边界重点河段采砂，以及因整修长江堤防进行吹填固基或者整治长江河道由长江委审

批。
长江干流河道疏浚砂料需利用的，按照《湖北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等规定执行。

12
大中型水库移

民安置规划的
审批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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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坝顶兼做公路

审批
省市县 省水利厅负责省直管水库审批;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按分级主管负责审批相应水库。

14

在大坝管理和

保护范围内修
建码头、渔塘许

可

省市县 省水利厅负责省直管水库审批。

15
占用农业灌溉

水源、灌排工程
设施审批

省市县 省水利厅负责厅直管灌区的审批。

16
不同行政区域

边界水工程批
准

省市 省水利厅负责跨市州的边界河流上建设水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的审批。

17
水利工程质量

检测单位格资
认定(乙级)

省

18 利用堤顶、戗台

兼做公路审批
省市县 省水利厅负责长江、汉江干堤及重要连江支堤范围内的审批。





湖北省水利厅办公室 2019年 12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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